
 

 桂教办〔2014〕12号 

 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适应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开放开发

的需求，2014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骨干英语教师子项目

拟在全区选拔 2批（国家公派和自筹经费）骨干英语教师赴美国

进行英语教学课程（TESL课程或 TESOL课程）学习，每批 20人，

学习结束后由境外机构颁发结业证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留学国别：美国。 

二、 留学期限：6个月。 

三、 派出时间 

2014 年自筹经费公派留学骨干英语教师 20 人拟于 2014 年

10月派出，国家公派骨干英语教师拟于 2015年 4月派出。 

四、 留学经费 

留学人员境外具体所需留学费用明细如下： 

（一） 国际旅费人民币 13000元/人。 

（二） 国外生活费 1700 美元/人/月（根据《财政部、教育

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（财教

〔2010〕286号）精神），6个月则为 10200美元/人，人民币与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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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汇率以留学人员派出时的实时汇率结算。 

（三） 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人民币 4000 元/人（包括广州

住宿费）。 

（四） 国际交流服务费 4000元/人。 

西部项目录取的国家公派骨干英语教师上述费用由我厅与

国家留学基金按照 1：1 的比例共同承担；自筹经费公派留学骨

干英语教师的费用由派员单位自筹解决。2批骨干英语教师赴美

国留学所产生的国内往返旅费、行前培训费和因参加面试而产生

的食宿往返旅差费用由派员单位自行承担。 

五、 报名方式 

国家公派骨干英语教师报名方式请参照《关于做好 2014 年

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留学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办 

〔2014〕11 号）执行，自筹经费公派骨干英语教师请准备准备

以下材料上报至自治区外语培训中心： 

（一）填写《2014 年地方政府自筹经费公派留学项目骨干

英语教师进修学习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一式 2份。 

（二）准备候选人学历、学位证复印件一式 2份（如证书上

候选人生日与其户口本、身份证不符合，则需提交开具学历、学

位证书学校的证明）。 

（三）候选人职称证复印件一式 2 份。 

（四）候选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各 1 份，如果曾经更名

或更改出生日期，请提供户口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或者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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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原件。 

上述材料，请务必于 2014年 3 月 28 日前交至自治区外语培

训中心。各选派单位上报名额不限。自筹经费公派留学人员人选

将在 2014 年国家留学基金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英语骨干

教师人员选拔确定后予以配套确定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甘煜慧、杨昕， 0771—5815402、5815403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4 年地方政府公派留学自筹经费项目骨干英语

教师进修学习报名表 

      2．《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

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0〕286号）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2014 年 1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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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姓名（中、英

文） 
 性    别 

 

照 
 
 

片 

出生年月日  出生地（省）  

民   族  学历  国籍  

政 治 面 貌  身    高  

婚 姻 状 况  配 偶 姓 名  国籍  

配偶出生地  配偶出生日期  

配 偶 工 作 单 位  

父母姓名（过世请说明） 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母： 

本人工作单位（中、英文）及职

务、职称 
 

本 人 身 份 证 号 码  

通 讯 地 址 及 邮 编  

联 系 电 话 

及 传 真 

办：（区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宅：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

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

此表复印有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语培训中心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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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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